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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收

购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介诚”）100%股权。根据公

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持有的广东介诚 51%的股权以 306万元转

让给全资子公司广东全通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通科技”），将持

有的广东介诚 49%的股权以 294 万元转让给孟广林。 

2、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之一孟广林系公司副总经理，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受让方之一孟广林系公司副总经理，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同意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665935142W 

法定代表人：孙光庆 

注册资本：1088 万元人民币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439 号 2609 房自编 13 号 

成立日期：2007-09-17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公司礼仪服务;文

化艺术咨询服务;体育运动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票务服务;广

告业;软件开发;信息电子技术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移民咨询服务(不含就业、留学咨询);语言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国学教育咨询服务;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2、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12-31 

（经审计） 

2019-12-31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95,100.02 6,412,930.38 

所有者权益 6,088,533.10 5,939,515.36 

未分配利润 -4,791,466.90 -4,940,484.64 

实收资本 10,880,000.00 10,880,000.00 

收入 1,045,640.54 1,629,866.16 

营业利润 -187,706.77 -149,017.71 

利润总额 -187,705.90 -149,017.74 

净利润 -1,001,229.47 -149,017.74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以广东介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为基础，

并结合评估报告结果，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后确定。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之一 

转让方（甲方）：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广东全通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现以 306

万元（大写：叁佰零陆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签订本协议前已明确知悉广东介

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所有情况，并同意按现状予以接收。 

（2）乙方应在本合同订立 10 日内以转账形式全额支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 

2、盈亏分担 

本协议签订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即成为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3、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

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2）乙方逾期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的千分

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诉讼费等）。 

4、合同生效的条件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并经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股权转让合同之二 

转让方（甲方）：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孟广林 

1、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9%的股权现以 294

万元（大写：贰佰玖拾肆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签订本协议前已明确知悉广东

介诚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的所有情况，并同意按现状予以接收。 

（2）乙方应在本合同订立 10 日内以转账形式全额支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 

2、盈亏分担 



本协议签订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即成为广东介诚教育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3、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

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2）乙方逾期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的千分

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诉讼费等）。 

4、合同生效的条件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并经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15 年收购广东介诚 100%股权，定位发展国际教育产品，专注于国

际教育文化交流，打造海外教育个性定制服务，搭建中外校园平台从而引进优质

海外资源。基于国际教育行业竞争激烈，广东介诚经营不及预期。根据公司战略

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持有广东介诚 51%的股权转让给全通科技、将持

有广东介诚 49%的股权转让给孟广林。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东介诚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仍属

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孟广林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并在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要求。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

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

次股份转让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公司与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